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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
1 目的
    依据CSP有效的申诉、投诉与争议处理程序制定本文件，以向相关方说明情况，确保CSP开展认证工作的公正、准确，维护认证委托人和获证组织的权益。

2 范围
2.1认证委托人和获证组织及相关方向CSP提出的申诉、投诉与争议。

2.2 通常，下列情况的申诉、投诉不属受理范围：

2.2.1已进入法律程序的。

2.2.2超出CSP认证业务范围的。

2.2.3未提供事实或证据的。

2.2.4有关政府部门或组织已经或正在处理的。

3定义

申诉：供方对认证机构做出的决定所提出的重新考虑的书面请求。

投诉：任何人或组织向认证机构表达的，有别于申诉并希望得到答复的，与认证机构或参与认证活动的个人有关的不满的书面表示。

争议：认证委托人、供方与认证机构在认证过程中就认证技术或管理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口头或书面表述。

4职责与联系方式
4.1综合部负责受理与处置供方或其它各方面的申诉、投诉，认证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相应部门处置。
4.2 CSP认证管委会的申诉委员会负责处理向管委员会提出的申诉、投诉。综合部代为接收与转达。
4.3涉及认证执法检查等方面的问题请您直接与相关执法部门联系。
4.4中心联系方式可上CSP网站：www.csp.gov.cn。综合部联系电话：010-51651890转860，传真：010-63345545，电子邮件：INFO@CSP.GOV.CN。
5 程序

5.1 申诉、投诉的受理

5.1.1综合部接收申诉、投诉材料，并对提出方的身份和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识别，相关方应予配合。

5.1.2综合部得到批准后发出申诉、投诉受理通知。
5.2 申诉、投诉和争议的处理

5.2.1 综合部根据CSP安排负责申、投诉的处置；必要时CSP组建工作组进行处理；相关方应予配合。

5.2.2 申、投诉经识别后，属CSP认证机构责任的应分析原因，采取纠正/预防措施，综合部将对责任方或人追究和处罚情况以《申诉、投诉受理/处理通知单》方式通知申投诉方。申投诉方仍有疑义的，可直接与综合部联系或向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反映。

5.2.3  认证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CSP相应部门处置。

5.2.4  CSP工作人员对其所涉及的申诉、投诉、争议相关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保持客观公正；在近两年内与申诉、投诉和争议提出人有共同的利益关系的人员不能参加相关调查与处理。








































